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目录
	壹 奉行中央法令事项
	贰 颁行本市单行法规事项
	叁 工作进度
	行政部份
	一 社会
	二 警察（附兵役）
	三 财政
	四 教育
	五 公用
	六 地政
	七 粮食管理
	八 地方自治
	九 会计
	十 统计
	十一 人事管理
	十二 国民兵
	十三 国书杂志审查
	十四 防空洞管理
	事务部份
	一 社会
	二 工务
	三 卫生
	四 地政
	五 地方自治

